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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行政法上一项不可或缺的制度，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具有广泛性和制裁性的特点，能够通过多样的惩

戒措施来更好地规范失信行为。失信联合惩戒制度不仅能够更好地规范营商环境，也能够在公法领域更

好地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虽然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取得了长足发展，但其惩罚手段给相对人保护合法权

益造成了一定困难。因此，本文基于有权利必有救济的理论，着重探讨了如何能够更好地规范失信联合

惩戒制度中相对人合法权利的救济手段。通过对相对人的定义进行规范，肯定了其具有的行政性特征，

以及对目前相对人救济现状的探讨，从列入阶段与惩戒两阶段入手，揭示了目前失信联合惩戒制度中相

对人救济存在着告知程序不明确、事中申辩程序不清晰、听证程序不健全等问题，并提出了如何能够更

好地完善的建议，以期能更好地保护相对人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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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ndispensable system in administrative law, the joint punishment system for dishonesty is 
characterized by its broad application and punitive nature, enabling better regulation of dishonest 
behavior through a variety of punitive measures. This system not only helps to improve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but also better protects the interests of vulnerable groups in the public law d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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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hough the joint punishment system for dishonesty has made significant progress, its punitive 
measures have posed certain challenges to the protection of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individuals involved. Therefore, based on the theory that where there is a right, there is a remedy, 
this paper focuses on how to better regulate the remedies available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legiti-
mate rights of those affected by the joint punishment system for dishonesty. By defining the affected 
individuals and affirming their administrative characteristics, as well as exploring the current state 
of remedies available to them, starting from the inclusion stage and the disciplinary phase, the paper 
reveals existing issues in the joint punishment system for dishonesty, such as unclear notification 
procedures, ambiguous procedures for defense during the process, and inadequate hearing proce-
dures. The paper also offers suggestions on how to improve these areas to better protect the rights 
of the affected individu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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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优

化营商环境”。随着我国经济社会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更高水平的社

会信用体系已成为社会各界共识。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是社会信用体系运行的关键机制。如何能够更好

地规范营商环境，只依靠民法等私法规制手段远远不够，还要充分利用失信联合惩戒这一手段。失信联

合惩戒制度作为一项新兴的信用惩罚机制，也应正视作为弱势群体的相对人合法权益保护问题。在失信

联合惩戒日益发展的今天，其弊端也逐渐显现，如失信联合惩戒相对人救济法律制度缺位、告知程序不

明确、事中申辩程序不完备、事中听证程序不健全以及相对人难以起诉等问题突出。 
在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现实背景下，构建适应新业态和新需求的信用监管体系十分关键，失信联

合惩戒正是重要一环。我们应当从加快法律体系建设、规范失信联合惩戒告知与听证程序以及加强失信

联合惩戒司法审查等方面入手，才能更好地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构建良好的守信行政联合激励机制

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本文从失信联合惩戒相对人救济理论的角度出发，总结其内涵及外延，厘清其设

立规范及运行程序，将之纳入法治化的框架之下，这有助于形成诚实守信的良好风尚，并借助文化养成

使社会诚信氛围逐渐清朗，从而推动现代化治理的有效运转。 

2. 失信联合惩戒相对人救济理论 

2.1. 失信联合惩戒相对人救济的概述 

1) 失信联合惩戒相对人的概念 
因本文是从失信联合惩戒机制中的相对人救济角度出发，因此该相对人的概念应当等同于可以提出

行政诉讼来救济自己权利的相对人范畴，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 1 就对行政相对人

包含的主体做出了明确阐述，即公民、法人以及其他组织可以作为行政相对人提出行政诉讼。而公民、

Open Access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

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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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之所以在行政管理中被称为相对人，因为他们要受到行政活动的作用和影响，当其权

益受到侵害后，有必要通过诉讼维护权益。行政诉讼在本质上就是对其给予法律上救济的途径。 
2) 失信联合惩戒相对人救济的理论 
我国学者蔡志方认为，现代国家之行政相对人救济制度，其存在及运作之根本理念或者理论基础在

于“无救济，即无权利”的法谚[1]。因此，相对人救济的理论主要是有权利必有救济理论。 
在立法机关授予对应机关失信联合惩戒的权力时，应当进一步完善其中相对人的救济手段，这样才

能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当国家公权力侵害到相对人自身的合法权利时，相对人能够拿起法律的武器，

运用多种手段来保护自己。罗马法谚有言：“无救济就无权利”，如果用现代的理论加以阐述，则是如

果国家赋予公民某项权利，法律就一定会有相对应的救济方法存在，否则这项权利就无法被合理地应用[2]。
正如这种学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各国立法所确认，注重对人民权利的保护成为一大趋势[3]。 

只有相对人救济的良策，才会实现行政救济的善治。对于相对人权利的保障与救济，无论是通过法

律途径来进行救济，还是通过法律手段之外的方式来进行救济，面对失信联合惩戒迅速发展的时代新背

景，都需要升级换代，提高法律稳定性与救济灵活性之间的平衡能力，使相对人救济制度更加完备，更

能适应新时代行政法制建设的新使命。 

2.2. 失信联合惩戒相对人救济的立法现状 

在法律和行政法规层面，还没有出台关于失信惩戒制度的立法制度，但是根据目前已经出台的国务

院行政法规 2 份(此为拥有最高效力的法律规范文件)、部门规章 82 份等可知：行政部门正在逐步重视加

强对失信联合惩戒中相对人救济的立法，并且把其作为未来法律完善的重要方向 2。 

国务院各部门在多领域均制定了失信联合惩戒相关的管理办法。其中大部分都规定了信用相对人的权

利救济措施。这些文件大多只对失信名单公布之前的通知程序、公示时限作了规定。然而，有关失信惩戒

的听证、异议、复议、诉讼以及信用修复程序的规定并不多见，赋予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也比较大。 
而在地方立法之中，各地方政府因为没有统一的中央规范，所采取的各种惩戒措施充满了地方特色，

惩戒手段与范围不断扩大，如拖欠工资失信惩戒名单、老赖行为甚至是拒服兵役都被广泛纳入失信联合

惩戒之中。但是尽管惩治手段多样，这也给相对人的救济提供了不小的难度，根据在北大法宝查阅到相

关地方性惩戒法律法规可知，虽然大部分地方性行政惩戒规定了异议申诉制度、信用修复制度和告知制

度，但是对于失信主体事前纳入失信名单时的通知，包括享有听证的权利却并不是每一份文件都会详细

规定，且各地规定也不尽相同。而对于侵犯相对人合法权利的行为能否通过复议抑或是诉讼的方式加以

保护，许多地方性文件规定得十分含糊。 
从中央与地方的立法现状可知，失信联合惩戒在相对人救济制度的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虽然从失

信联合惩戒制度的建立初衷而言，其主要目的还是为了规制不良失信行为，但是随着制度的不断发展完

善，对于失信行为的规制领域以及惩戒强度都在不断扩大，只要一处存在着失信行为，就会导致相对人

在各个方面的行为都受到限制。如果仅仅是重视惩戒而不重视相对人的保护，这不仅会造成行政机关滥

用惩戒权，相对人无法保护自身合法权利，更会加强公民对政府的不信任感。 

2.3. 失信联合惩戒相对人救济的司法现状 

由前文可知，在立法领域相对人救济的法律保障目前并不完善，而在司法领域，目前从中国裁判文

书网上以“失信惩戒”、“黑名单”、“行政诉讼”为关键词检索到的司法案例共有 1036 件 3，据此可

 

 

22020 年，国务院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完善失信约束制度构建诚信建设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中强调要依法实施失信惩戒，完善

失信主体信用修复机制，落实其他救济途径以保护各类信用主体的合法权益。 
3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s://wenshu.court.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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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当今相对人救济的司法现状。 
第一，面对手段多样的失信惩戒措施，对于哪些措施能够提起行政诉讼，是可诉的行为，而对于哪

些措施不能够提起行政诉讼，目前司法中并没有明确的规定。有一些能够采取失信联合惩戒的组织并不

属于行政法上的行政主体，对于这些机构采取的惩戒措施，相对人又能否将其列入适格的行政诉讼被告，

在司法实践中，各个法院的认可存在着不同的差异，是否径直否认其所作失信惩戒行为的可诉性，目前

在实务中尚有争议。 
第二，在司法审查这一程序中，据前文可知，我国失信联合惩戒相对人救济领域并没有完善的立法

措施，这也造成了相对人能够运用的法律法规在层级上以及施行效力等方面十分混乱。不仅如此，各地

法院对于行政机关实行的惩戒措施进行司法审查的力度也存在着不同，甚至有些法院根本不对此进行审

查，这也给相对人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造成了阻碍。 

3. 失信联合惩戒相对人救济的问题 

有权利必有救济的权利救济理论是相对人救济制度背后的理论支撑[4]。其在实践中的不断发展构建

了行之有效的相对人救济制度。但是也不难发现，目前对于失信联合惩戒制度相对人的救济并不完善，

存在着诸多问题。 
首先，实体法上的缺失。由于并没有宏观法律制度对行政机关的约束以及对相对人的保护，容易导

致行政机关权力滥用。 
其次，法治的实现与程序的规范不可分割，程序是连结法律理论与实务的纽带[5]，“这决定了社会

主义法治与泛滥人治之间的差别”[6]，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可以划分为两大阶段，即“列入阶段”、“惩

戒阶段”，下面将从这两个阶段来对相对人救济目前存在的漏洞进行分析。 

3.1. 失信联合惩戒列入阶段相对人救济渠道缺失 

失信联合惩戒制度的列入阶段是指行政机关确定失信相对人并将失信相对人列入失信名单，并将失

信黑名单对外进行公布的过程总称[5]。在此过程中，相对人的救济面临着如下问题： 
1) 告知程序不明确 
在失信相对人被列入失信名单前，原则上应当事先告知失信相对人，相对人能够在此过程中进行申

辩以及向对应机关申请复核。但实践中，并不是每一份文件都对告知程序进行了详细规定，例如《宁夏

回族自治区安监局对安全生产领域失信行为开展联合惩戒信息管理制度》《湖南药品安全“黑名单”管

理规定实施细则》等都没有包含纳入黑名单前的告知程序以及对外公布前的行政程序性要求。 
由于行政机关告知程序不明确导致许多错列行政黑名单事件频发，譬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

法院官网上的院长信箱板块，就有多起针对错录行政黑名单的投诉 4，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某地将吴某错误

地列入失信黑名单，执行局并未履行任何核对、告知程序，吴某在生活受限后才发现了这一情况，向最

高人民法院反映后，于次年 1 月才将其移除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这不仅仅给相对人的生活造成

了极大的不便，同时也影响了政府公信力。 
2) 事中申辩程序不完善 
异议申辩程序是指行政机关在把失信相对人加入失信名单之前，将惩处相对人的相关事实、理由和

依据告知相对人，并允许失信相对人在规定的时间内向行政机关行使陈述权、申辩权等方式来提出异议

的一种程序[7]。《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 7 条 5 中明确规定了相对人享有陈述权和申辩权。 

 

 

4关于“执行局将我错录入失信黑名单”问题的答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https://www.court.gov.cn/index.html)。 
5《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所给予的行政处罚，享有陈述权、申辩权；对行

政处罚不服的，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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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商务厅关于印发江苏省商务领域信用“红黑名单”管理办法(试行)》第 9 条第 2 款明确规定

了失信相对人拥有申辩权 6 并且明确规定了 15 日进行申辩，部门 30 日予以答复的明确时间。但是并不

是每份文件中关于申辩权的时间规定都相同，并且有的文件根本没有规定相关权利，这也就导致了相对

人常常无法行使自己合法的申辩权来进行救济[8]。 
3) 事中听证程序不健全 
听证程序的设立，是为了给相对人提供一个法定的自我陈述意见和申辩质证的制度化平台[9]。但是

目前，规范失信联合惩戒制度中听证制度的规范性文件仍占少数。例如，《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

名单管理办法》第 13 条明确规定了“在作出列入决定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决定的事由、依据和当事

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告知、听证、送达、异议处理等程序应当与行政处罚程序一并实施”。但是对于听

证的详细程序以及时效，却并没有详细说明。在如今这个失信联合惩戒会给当事人带来重大影响的环境

下，相关救济制度的模糊化处理却不利于相对人自身合法权益的救济和保护。 

3.2. 失信联合惩戒惩戒阶段相对人救济渠道缺失 

惩戒阶段，是指对于载入失信联合惩戒黑名单的相对人，采取失信联合惩戒措施的行为。有资格罚，

如当事人被限制参与政府项目招标投标、被限制贷款等；也有人身罚，如若当事人被限制出境，限制子

女上高消费学校等。 
目前对于失信联合惩戒制度的法律属性尚未明确定性，由此引发的相对人在受到不公平的失信联合

惩戒后，到底能否起诉的问题。行政行为是否具有可诉性，各地法院均存在争议，其中在判决书中用于

驳回起诉的原因主要有二： 
1) 难以确定起诉被告 
由于失信联合惩戒是一个涉及多部门多主体联合承接的行为，那么在提起诉讼时，该起诉哪一个不

法行为以及行政主体，就又成为了一个问题。例如在东方鹏程建设有限公司诉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

局案 7 中，被告经过审查后发现原告存在拖欠职工工资的行为，因此将原告的失信行为上报给了江苏省

住建厅，并因此让原告进入了全省相关行业黑名单来限制其日后一切的建筑业招标和投标行为。原告认

为正是被告的上报建议行为导致了自己被列入行政黑名单，而被告认为自己的上报行为仅仅是行政机关

内部向自己直属的上级提出自己职责范围内的建议，不具有对外效力。法院则认为，被告并不是将原告

纳入行政黑名单这一行为的做出机构，因此驳回了原告的起诉。 
由于失信联合惩戒并不是单一而是一种复合型的行政行为，这也就造成了各个行为之间联系十分紧

密，牵一发而动全身。而且在失信联合惩戒的不同阶段，应当对该行为进行复议的机关也是不尽相同[10]。
那么若相对人对整个失信联合惩戒过程提出行政复议时，其中包含的多个阶段该如何界定对应的复议机

关，或者又该如何选择新的复议机关，在法律与实务过程中都是一个未解决的难题。这不仅仅会造成各

个行政机关相互推卸责任，工作效率低下，也给相对人的救济提出了不小的挑战。 
2) 被告主体不适格 
被起诉的主体资格是否属于行政主体的适格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 2 条 8 可

知行政机关以及行政机关内的工作人员属于适格被告。但是目前并不是所有参与失信联合惩戒的主体都

属于行政机关。譬如铁路局等，那么相对人在受到这些机构的行政惩戒时，能否提起行政诉讼就是一个

 

 

6认定单位应当对拟纳入“黑名单”的主体履行告知程序，书面告知其拟被纳入“黑名单”的事实、理由、依据和享有的申辩权利

等事项。认定对象经告知有异议的，应在收到告知书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向作出认定的商务主管部门进行陈述和申辩，认定单

位应当听取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意见，并自收到异议申请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予以回复复核结果并说明理由。 
7东方鹏程建设有限公司诉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局案，(2018)苏 09 民终 2431 号。 
8《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

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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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解决的问题。 
在何培蓉诉中国铁路总公司案 9 中，被告把原告列入了严重失信人黑名单，因此限制原告乘坐火车。

而原告认为该行为不合法，通过提起行政诉讼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但是对于行政诉讼中的被告，原告

认为中国铁路总公司是“是法律授权的组织，负有管理铁路运营秩序和安全的职责”，但一审二审过程

中都认为中国铁路总公司属于企业，不是行政诉讼适格被告。并不属于可起诉的行政主体，因此何培蓉

的起诉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 
由于失信惩戒主体复杂性质的特征，有许多类似中国铁路局的机构和组织被纳入失信联合惩戒的主

体行列，但由于他们并不是行政主体，也没有相关法律解释可以参照，因此无法将他们全部纳入行政诉

讼的被告中，给相对人行政诉讼救济造成了很大阻碍。 

4. 失信联合惩戒相对人救济制度的完善 

4.1. 规范失信联合惩戒的告知与听证程序 

1) 规范失信联合惩戒的告知程序 
根据上文可知，目前各地关于失信联合惩戒的告知程序不尽相同，有的地方性法规并未详细规定失

信联合惩戒的告知程序，因此应当明确告知相对人的内容以及建立完整的告知程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 44 条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

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听证等权利”。

据前文对其性质的阐述，失信惩戒同样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所阐述的行政处罚的一种，

从保护当事人利益最大化的角度，那么同样属于应当将被列入相对人的基本信息、失信原因、失信事实、

惩戒措施等完整地在告知函中予以体现，以便当事人知晓相关事宜并及时进行核对。同时，应当对惩戒

失信期限加以阐明，将告知期限法定化、明确化。并且尽量做到全国的统一，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各地

的期限均不相同。 
2) 完善失信联合惩戒的听证程序 
远在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出现前，我国行政法规就明确规定了行政行为的听证程序。因此，行政机关

在作出对行政相对人不利的行政处罚时，应当就其不利后果向行政相对人说明理由，说明的理由应当

符合法律规定。对于严重影响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行政处罚行为，行政机关更应当依法依程序主动举行

听证。 
并且由于一些失信联合惩戒措施其后果影响范围较大抑或是采取的惩戒措施比较严苛，那么在行政

机关对相对人采取这类惩戒措施前，就必须给失信相对人听证申辩的机会。例如，从业禁止就属于惩戒

性较强的行政措施，这一类惩戒会限制相对人在一定时间内从事相关行业，会给相对人自身职业生涯带

来严重打击，那么在实施此类措施之前，就要保障好相对人的听证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 63 条 10 扩大了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法定听证情形增加了降低资

质等级、限制从业等处罚措施，在失信联合惩戒措施中同样有这些处罚措施的存在，因此在实施这几种

惩戒行为的，行政机关应当告知相对人享有听证的权利，召开听证会。除非涉及了个人隐私抑或是商业

秘密等情况，其余应当公开听证会的时间地点，让更多人参与进来，才能更好地听取各方意见，并就当

事人的陈述申辩进行质证，从而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9何培蓉诉中国铁路总公司案，(2019)京 01 行终 954 号。 

10《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 63 条：“当事人能够要求听证的处罚有：较大数额罚款；没收较大数额违法所得、没收较大

价值非法财物；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许可证件；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关闭、限制从业；其他较重的行政处罚；法律、法规、规章

规定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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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加强失信联合惩戒的司法审查 

1) 规制行政相对人的诉讼程序 
在相对人试图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时，会存在着被告主体不适格的问题，最终

无法对于侵犯自身权益的失信联合惩戒主体来提起诉讼[11]。例如前文提到的中国铁路总公司以及证监会

等，他们在性质上其实都不是行政机关，也就不属于法律规定的行政诉讼被告，但是他们也确实对相对

人实施了相关惩戒行为。如果相对人受到了该相关组织的侵害，却没有办法提出行政诉讼，这确实是目

前存在的一大漏洞。 
因此要通过完善相关行政诉讼制度保护相对人合法的救济权益。比如不属于行政机关的主体，却被

赋予了相关权力从而能够履行对应的公共行政管理职责，法院就应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的相关规定，允许相对人把该主体纳入行政诉讼的被告行列中[12]，例如中国铁路总公司案，法院不应该

简单地认为铁路总公司就是企业，而是要结合他做出的具体行为来判断其能否作为行政诉讼过程中的适

格被告，这样才能更好地保障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能够以更加坚实的方式加以保护。 
在实务过程中，均能肯定的是，通过诉讼的方式是最能够保障相对人的权利的，那如果相对人根本

无法进入该程序的通道，那其会在惩戒期间一直处于失信黑名单当中。因此，完善失信联合惩戒制度的

诉讼机制，将更多的失信联合惩戒主体纳入行政诉讼被告的行列，是十分有必要的。 
2) 优化行政机关的诉讼程序 
要优化对行政黑名单的司法审查。正是因为在决定是否对相对人实施失信联合惩戒的过程中，行政

主体拥有较大的话语权以及决定权。无论是列入“行政黑名单”还是让相对人退出黑名单，均是行政主

体的“一家之言”。如何才能对行政主体的行为做出更好的监督，法院应当承担起应尽的责任，应当对

行政主体的失信联合惩戒裁量权进行司法审查。不仅是要求行政机关对于列入失信黑名单的行为承担举

证责任，并且要求其详细叙述实施惩戒的理由、法律依据等[13]。 
如果是因为行政主体的过错，导致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严重的损害，那么法院就应该追究行政

主体的法律责任，还应当判处其承担经济上的赔偿责任。 

5. 结语 

失信惩戒制度作为规范我国社会信用秩序的关键一环，能够维护社会信用秩序、保障公众合法权益。

然而，在实施失信联合惩戒时，可能会造成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如何正确把握、引导、发

挥失信联合惩戒制度最大的功能，是一项十分重要的课题。文章通过分析相对人救济的现状、问题，并

提出相关的改进建议，希望能够抛砖引玉，推动相对人救济制度法制化的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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